附件：
项目名称：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护工服务项目
1、 服务内容：
根据病情需要或患者(家属)需要，供应商向患者提供非医疗生活护理服务，负责患者的生活照护工作，涵盖洗漱、饮水、大小便护理、翻身、功能锻炼等内容；护送并协助患者进行检查、理疗、康复活动，全程保障患者安全。但不得从事任何医疗性及相关技术性的护理操作。
二、人员资质：
劳务人员需年满20周岁，（男性）60周岁以下、（女性）55周岁以下；具备小学及以上学历；身体健康，无残疾、无不适宜从事护工工作疾病（如传染病、精神疾病、认知障碍、严重慢性疾病等），上岗前须提供当年检查的健康证；无违法违纪、不良诚信等记录；必须持有有效的护工岗位合格证或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。
三、培训管理：供应商应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，对护工进行职业道德、工作职责、卫生清洁、技能操作、特殊症状观察等方面的培训；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，确保护工人员服从管理，遵守医院规章制度。
四、服务质量：供应商应提供优质的服务保障，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响应时间、服务满意度调查、服务质量监督等。应建立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，及时解决患者和家属的投诉和建议。
五、服务要求：严格按照医院护理工作规范及流程开展服务，确保工作实效性、安全性；尊重患者人格与隐私，恪守职业道德，杜绝歧视、虐待等行为； 服从医院科室管理，配合医护团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六、其他要求：供应商需配合医院开展护工岗前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及服务质量考核等工作；供应商需建立人员储备机制，保障岗位空缺时能及时补位，不影响临床工作开展。
七、费用结算：由患者或家属根据自身情况向供应商提出陪护需求，供应商按照合同签订的陪护收费标准向患者或家属进行收费，同时提供正规发票，服务过程须接受院方的监督。
[bookmark: OLE_LINK14]八、护工服务项目价格表：
	序号
	类别
	项目
	单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一对一
	人/天
	
	

	2
	一对二
	人/天
	
	

	3
	一对三
	人/天
	
	

	4
	一对四
	人/天
	
	

	5
	一对六
	人/天
	
	

	6
	临时服务
	人/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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